附件
惠州市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项目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表
	序号
	车型
	临时停放服务计费
	按月停放保管计费

	
	
	第一时段：

8时至22时
	第二时段：

22时至次日8时
	露天停车场
	地下停车场

	1
	小型车（2吨以下（含2吨）或载客20座以下（含20座）的各种机动车）
	5元/辆.次
	10元/辆.次
	150元/辆
	250元/辆

	2
	大型车（2吨以上10吨以下，20座以上大客车）
	8元/辆.次
	13元/辆.次
	

	3
	超大型车（载重量10吨以上的大货车）
	10元/辆.次
	15元/辆.次
	

	4
	摩托车
	2元/辆.次
	3元/辆.次
	

	备注：

	1.首停免费时长不低于30分钟（含30分钟）；

	2.对军警车辆、实施救助的医院救护车辆、市政工程抢修车辆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免费的车辆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

	3.计费时间以24小时为一个周期；

	4.跨时段计费：

	（1）停放时间3小时以内的（含免费时段），按第一时段标准收费；

	（2）停放时间超过3小时的（含免费时段），按第二时段标准收费；

	（3）同一车辆在同一停车场24小时内，收费总额不能超过该车型两个时段标准之和。

	5.对悬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换）发的新能源汽车号牌的车辆，按应缴纳停放服务费的90%计收；

	6.收费标准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为最高限价，允许下浮，不得上浮。


